




郑州市总工会开展推进社会办医疗机构建会

专项行动
郑州市总工会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联合下发通知，自7月至12月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开展推进社会办医疗机构建会专项行动，着力推动郑州市社会办医疗机构依法建会工作，不断扩大工会组织有效覆盖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，助推郑州市卫生健康系统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专项行动的目标任务是，2024年底，郑州市社会办医疗机构工会组织覆盖率动态保持在85%以上。按照有关法律和上级工会要求，凡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、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，并拥有相应的医疗场所，具备法人资格，已开展医疗活动的社会办医疗机构都应建立工会组织。在巩固原有建会工作的基础上，继续加大对未建会单位的组建力度。
按照部署，郑州市各级工会将加强与卫生健康委的沟通协作，建立社会办医疗机构数据库和工会服务信息平台，坚持“党建带工建，工建服务党建”的原则，与卫健委、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合力推动社会办医疗机构依法建会、规范运行。在建会方式上则采取分级分类推进，根据社会办医疗机构特点，优化建会程序，创新入会形式，即：二级医疗机构且职工总数在100人以上的，由市文教卫工会负责工会组建和业务指导工作，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工会负责协调沟通。二级医疗机构且职工总数在50人—100 人之间的，由所在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总工会负责工会组建和业务指导工作。一级医疗机构或职工总数在50人以下的通过单独建会、联合建会、区域建会等方式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，并纳入基层网格化治理范围。
目前，郑州市文教卫工会正在全面摸底排查，了解社会办医疗机构运营状态、职工人数和工会组建等情况，推动已建会民办医院健全组织体系、规范工作运行，充分发挥作用，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、推动社会办医疗机构建会有序发展奠定组织基础。接下来的专项行动中，还将从源头把好社会办医疗机构工会主席人选关，同步健全工会委员会、经费审查委员会及女职工委员会。聚焦社会办医疗机构职工实际需求，完善工会法律援助、劳动法律监督、集体协商、民主管理“四位一体”的工会维权体系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，畅通职工利益诉求表达渠道。注重对职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，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作，提供更多接地气、暖人心、更优质的服务项目，增强工会组织对社会办医疗机构职工的吸引力、凝聚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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